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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 122 号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29,317,7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8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史建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董事长史建明先生、董事兼总裁蒋军先生、独立董事韩

灵丽女士出席现场会议，董事许长安先生、董事程海东先生、独立董事程华女士以通讯方式参
会，独立董事周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监事会主席汪勤先生、监事李景生先生、监事王锦岐先
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潘琼女士、副总裁柴建尧先生出席现场会议，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孙
景双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9,268,592 99.9967 49,200 0.0033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董事候选人史建明 1,528,847,996 99.9692 是

2.02 董事候选人蒋军 1,528,847,995 99.9692 是

2.03 董事候选人许长安 1,529,183,992 99.9912 是

2.04 董事候选人程海东 1,529,183,992 99.9912 是

3.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程华 1,529,242,096 99.9950 是

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韩灵丽 1,529,242,093 99.9950 是

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理 1,529,242,093 99.9950 是

4.00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汪勤 1,528,875,795 99.9710 是

4.0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李景生 1,529,242,093 99.995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董事候 选 人
史建明 7,434,546 94.0564

2.02 董事候 选 人
蒋军 7,434,545 94.0564

2.03 董事候 选 人
许长安 7,770,542 98.3072

2.04 董事候 选 人
程海东 7,770,542 98.3072

3.01 独立董 事 候
选人程华 7,828,646 99.0423

3.02 独立董 事 候
选人韩灵丽 7,828,643 99.0423

3.03 独立董 事 候
选人马理 7,828,643 99.042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 1 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 2、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慈航、叶敏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
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湘财股份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湘财股份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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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为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 122 号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会
议厅。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期限，并均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内容。 会
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参会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全体董事共同
推举史建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史建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史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许长安先生、马理先生为战略

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韩灵丽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史建明先生、程华女士为提名

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程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史建明先生、韩灵丽女士

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程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蒋军先生、韩灵丽女士为审计委

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史建明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史建明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史建明先生简历详见

《湘财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8）。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潘琼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潘琼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潘琼女士简历详见

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柴建尧为公司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柴建尧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柴建尧

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史建明为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潘琼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柴建尧为
公司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提名委员会认为：经审阅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个人履历
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史建明先生、潘琼女士、柴建尧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
件和资历，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情形。我们同意聘任史
建明先生为公司总裁，潘琼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柴建尧先生为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并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经审阅柴建尧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
们认为其具备担任财务负责人相关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柴建尧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翟宇佳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翟宇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翟宇佳女士简

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潘琼女士，1981 年出生，硕士。
历任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泰康之家 (北京 )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金泰

富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潘琼女士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潘琼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柴建尧先生，1971 年出生，硕士。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财务处财务科副科

长、审计处副处长；农业银行总行审计直属分局二处、四处副处长；农业银行金华分行副行长；
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结算与现金部、产品研发部总经理、投行与金融市场部总经理；穗甬控股
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柴建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翟宇佳女士，1990 年出生，硕士。
历任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咨询部副总监、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

券事务主管。 现任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翟宇佳女士已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翟宇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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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为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 122 号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会
议厅。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的通知期限，并均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内容。 会
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王锦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汪勤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 � � � � � � � � � � 编号：临 2023-088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十三

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 � � � � � � � 编号：临 2023-091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海外重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成功中标菲律宾 BDO� Corporate� Center� Makati 项目之钢结构专业承包业务（以
下简称“该项目”），中标金额 2.18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5.51 亿元），是公司迄今为止承接的
单体金额最大的钢结构专业分包订单，中标金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

该项目位于菲律宾，业主方为菲律宾三大银行之一。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菲律宾马尼拉大都
会的地标性建筑。 近年来，公司凭借技术、品牌以及项目经验等竞争优势在海外承接了如包括
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12.35 亿港元）、新西兰 TE� KAHA 体育场项目（1.08 亿纽币，折合
人民币约 4.45 亿元）等多项重大项目，而该项目的承接再次展现了公司在承接重大海外项目
上的实力及能力，对公司海外业务的市场拓展及项目承接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项目情况介绍
项目简介：菲律宾 BDO� Corporate� Center� Makati 项目，建设地点菲律宾马卡蒂大道，该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 16.44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一座 BDO 银行总部大楼、一座办公楼、一座低层多
层停车场大楼等。

中标金额：217,768,014.35 美元。
工期：28 个月。
工程内容：该项目总部大楼、办公楼、停车场大楼等的钢结构和曲屈约束支撑的供货及安

装。
二、招标人（业主）概况
BDO� Unibank� Inc：成立于 1968 年，总部位于菲律宾曼达卢永，是菲律宾三大银行之一，也

是一家提供包括贷款(企业和消费者)、存款、外汇、经纪等全方位服务的全能银行。
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业务承接不构成关联交

易。
三、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建设地点为菲律宾马卡蒂，位于地震带上，故对项目施工精度及抗震性能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该项目的成功承接充分体现了公司技术、产品以及施工经验在钢结构行业内领
先的竞争优势。

2、该项目的承接再次体现了公司在承接海外重大项目上的综合实力，巩固了公司在承接
重大工程及海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力， 对公司重大项目的承接及海外业务的拓展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3、该项目中标金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4、该项目的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已取得该项目中标通知书，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具体条款及内容以签订的正式合

同为准。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 � � � � � � � � 编号：临 2023-089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工业”）
● 增资金额：2,000 万美元， 增资后精工工业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美元增加至 12,000 万

美元。
●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增资事项概述
1、增资主要情况
精工工业是公司发展工业建筑板块业务的重要子公司，主要承建工业厂房、物流中心等工

业建筑类项目。建筑企业的注册资本是反映企业实力的重要标志，在招投标业务承接中也具有
一定的参考性，为进一步增强精工工业的业务承接能力、抓住工业建筑市场发展契机，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对精工工业进行增资，总额度为 2,000 万美元。 其中：公司作为精工工业股东方对
其增资 1,500 万美元，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作为股东方对其增资 500
万美元。 精工工业股东方精工同人三号（丽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放弃增资
权。 增资后，精工工业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美元增加至 12,000 万美元。

本次增资前后精工工业各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美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63.432931 74.63% 8963.432931 74.70%

香港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2500 25.00% 3000 25.00%

精工同人三号（丽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567069 0.37% 36.567069 0.30%

合计 10000 100% 12000 100%

2、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对子公司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 万美元
3、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园鉴湖路
4、法定代表人：洪国松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6、成立时间：2004 年 6 月 21 日
7、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
等。

8、精工工业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0.59 亿元、净资产 9.39 亿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44.82 亿元，净利润 1.90 亿元（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33.80
亿元，净资产 10.23 亿元，2023 年 1-6 月营业收入 24.04 亿元，净利润 1.11 亿元（数据未经审
计）。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精工工业的业务竞争能力，促进精工工业的经营发展，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规划，对公司巩固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长远利益，精工工业建立

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本次增资的风险可控。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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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 999 号大虹桥国际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5,327,2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41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公司董事裘建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董事方朝阳、孙关富、孙国君、陈国栋、张蕾、李国强（独

立董事）、戴文涛（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黄幼仙、俞荣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4,033,453 96.4822 21,293,752 3.517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25,756 95.9688 24,401,449 4.031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25,756 95.9688 24,401,449 4.031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25,756 95.9688 24,401,449 4.031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25,756 95.9688 24,401,449 4.031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46,963,849 68.8038 21,293,752 31.196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吴焕焕、程思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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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送达给各位监事。
2、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09:30 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 11 号楼六层公司会

议室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以通讯会议参会的监事 3 人。
4、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彬郦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二级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进一步剥离低效资产、降低公司的管理成本，交

易定价依据充分、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关联回避。 关联监事王彬郦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转让二级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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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送达给各位董事。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 11 号楼六层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 人，其中张军、刘芳彬、石军以通讯方式参

会。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王晓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二级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越王”）以人民币 3,198.38 万

元的交易价格向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资产”）转让其所持有的深圳市贵
天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贵天”）51%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公司及浙江越王不再持
有深圳贵天的股权。

因海鑫资产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尚需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管单位的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关联回避。 关联董事张军、 刘芳彬已回避表
决。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及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转让二级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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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二级控股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一文化”或“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关联回避的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二级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军、刘芳彬回避了
表决。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因执行《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对所
持部分子公司股权进行了剥离。在破产重整工作中，公司对在股权类资产剥离范围内的深圳市
贵天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贵天”）进行整体剥离处置，公司已将直接持有的深圳贵天
49%的股权按照经评估的清算价值置入北京科海金一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用于抵偿债
务，为进一步剥离低效资产，降低公司的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充分梳理整合资源，公司全
资子公司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越王”）拟以人民币 3,198.38 万元的交易价格
向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资产”）转让其所持有的深圳贵天 51%的股权，
股权转让完毕后，公司及浙江越王不再持有深圳贵天的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本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因海鑫资产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尚需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管单位的同意意见。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 号院 1 号楼 3 层 311 号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查颖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59261598J
7、成立时间；2012 年 12 月 14 日
8、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股权结构：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海鑫资产 100%的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523,253.92 万元 ， 负债总额

1,138,664.21 万元， 净资产 384,589.71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总收入 183,915.65 万元， 净利润
-469,812.58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499,537.98 万元 ， 负债总额
1,177,563.98 万元，净资产 321,973.99 万元；2023 年 1-9 月营业总收入 130,687.02 万元，净利润
-82,070.67 万元（未经审计）。

11、关联关系说明：海鑫资产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4.20%的股权，海鑫资产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2、经查询，海鑫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李二路 9 号金苹果创新园 A 栋 1801
4、法定代表人：王熙光
5、注册资本：2672.5452 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9891414Y
7、成立日期：2010 年 08 月 12 日
8、营业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钻石、珠宝首饰、玉石饰品、金银饰品的批发 ;工艺品、玉石、

宝石、翡翠及珠宝镶嵌品原材料的购销;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51

2 北京科海金一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9

合计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京会兴审字第 65000317 号《深圳

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深圳贵天资产总额为 27,291.43 万元， 负债总计为 10,310.95 万

元，净资产为 16,980.48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298.09 万元，净利润为 -1,961.84 万元。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深圳贵天资产总额为 22,719.77 万元，负债总计为 6,826.74 万元，

净资产为 15,893.03 万元，2023 年 1-8 月营业收入为 0.00 元，净利润为 -1,130.80 万元。
11、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23）第 407 号《北京金一文

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涉及的拟快速处置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之深圳
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为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拟快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而
对长期股权投资—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的清算价值进行评估。

经实施清查核实、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长期股权投资———深圳市贵天钻
石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8 月 31 日评估结论如下： 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清算价值为 3,198.38 万元， 账面价值为 1,363.00 万元， 评估增值 1,835.38 万元， 增值率
134.66%。

12、公司本次拟转让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情况，标的股权未被司法机关采取冻结、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未有向深圳贵天及其子公司担保的情况，深圳贵天应付公司及子
公司 36.99 万元，公司将关注上述借款，督促深圳贵天尽快归还。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报告，以 2023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浙江越王持有深圳贵天 51%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的清算价值为 3,198.38 万元，依据评估清算价值，经协商确定浙江越王转让深圳贵天 51%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3,198.38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转让方、甲方：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产权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的 51%股权。
（三）交易金额及支付：
1、转让价格及转让方式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大写） 叁仟壹佰玖拾捌万叁仟捌佰元整 〖即： 人民币 （小写）

31,983,800.00 元〗。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 5 日内支付 2000 万作为首期款计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小

写）：20,000,000.00 元汇入甲方指定的结算账户。 剩余转让款在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付清。
（四）股权转让的交割：
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

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

应促使标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五）协议的生效：
除需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审批机构批准后才能生效的情况以外，本合同自甲乙双

方盖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安排，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

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2、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不再合并入公司的财务报表范围。 鉴于公司目前尚未收购新的资

产，主营业务尚未发生变更。公司未来在全面化解债务危机、剥离低效资产的基础上，将根据经
营需求和实际条件，在充分论证且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收购资产状况较好、回报收益较
高的优质资产，避免同业竞争。

3、上市公司不存在对标的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标的公司及其合并
范围内的子公司理财的情况； 截至目前， 公司及子公司未有向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担保的情
况，标的公司应付公司及子公司 36.99 万元，公司将关注上述借款，督促深圳贵天尽快归还。

七、本次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剥离低效资产， 降低公司的管理成本、 提高运营效

率、充分梳理整合资源。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送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海鑫资产等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

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销售金额为 21.52 万元，日常关联采购金额为
1,052.14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借款余额为 0.00 万元，利息金额为 29,418.53 万
元；上述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00 万元，担保费用为 146.14 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

门会议审议全票通过，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是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做出的决策，有利于公司剥离低效资产，优化

业务结构，降低经营风险，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平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转让二级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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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的交

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大厦 B 座 12 楼会议室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46 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549,503,9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917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1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的 65.080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 4,287,638,3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1805%，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349%；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40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61,865,68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36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6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 4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65,443,1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87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7972%。

（3）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6,000,76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34％； 反对

1,374,9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2％；弃权 22,12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1,939,8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1457％；
反对 1,374,9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80％；弃权 22,128,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36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9,207,58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5％； 反对

28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4％；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5,146,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3％；
反对 289,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90％；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3,287,09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33％； 反对

6,209,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65％；弃权 7,0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9,226,2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579％；
反对 6,209,8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394％；弃权 7,006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406,87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750%； 反对

10,945, 4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35%；弃权 10,090,823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4,406,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750％；
反对 10,945,4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35％；弃权 10,090,823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015％。

本议案关联股东领胜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曾芳勤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0,176,3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989％； 反对

209,320,6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010％；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6,115,4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1403％；
反对 209,320,67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8571％；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9,205,7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4％； 反对

291,2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4％；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5,144,89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77％；
反对 291,22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97％；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82,514,34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295％； 反对

166,982,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6703％；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8,453,47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0902％；
反对 166,98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071％；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8,820,78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 反对

67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9％；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759,9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26％；
反对 67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47％；弃权 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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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75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深交所发
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并形成了
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在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上述文件披露后，公司将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
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
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